国融合泉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自有资金退出公告

尊敬的国融合泉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：
根据《国融合泉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》第六部分的约定及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的第九条、《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我司拟于9月30日退出部分自有资金，届时自有资金参与本产品的比例符合监管要求。
　　特此公告。
　　
　
　　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　　2019年9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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